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加强南海区新建商品住宅建筑外窗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5〕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住宅建设发展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新阶段，匠心建设人民满意的“好房子”是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重要任务。建筑外窗是建设“好房子”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为进一步强化建筑外窗工程质量管理，确保外窗工程不滴、不渗、不漏，让人民群众对“好房子”有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就南海区新建商品住宅建筑外窗的设计、施工、验收、检测、监督等环节的要求通知如下：
　　一、压实外窗工程质量管理首要责任
　　建设单位对外窗工程质量负总责，不得降低外窗工程质量标准，必须确保外窗的使用功能和使用安全；应将外窗工程纳入施工总承包单位管理。
　　结构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外窗生产企业对设计图纸及外窗深化设计图纸进行会审，形成设计图纸审核确认记录。涉及建筑节能设计变更的，需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在正式施工前办理合法有效变更手续。
　　建设单位应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建科〔2008〕116号）,在施工、销售现场公示所用各种型号外窗传热系数、综合遮阳系数、外窗断面、节能性能标识（如外窗取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应公示证书编号，如未取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应标注为无），并对公示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建设单位应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外窗的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传热系数、外窗遮阳系数、隔声性能等关键指标。
　　二、提升外窗工程设计质量管控
　　设计单位应负责外窗工程立面分格和洞口设计，在主体建筑设计文件上完整准确地提出外窗产品的抗风压、水密、气密、保温、隔热、隔声等关键性能指标和反复启闭耐久性等产品质量技术要求。设计图纸深度应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施工图设计要求。选用外窗图集时，应在设计图纸中标明图集编号、引用页码、条款和节点号。
　　外窗专项深化设计由主体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具有建筑外窗设计能力的企业承担（以下简称外窗深化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应将建筑外窗与主体建筑同步委托设计，在外窗产品生产前报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委托非主体建筑设计单位设计的外窗专项深化设计文件，报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前，应经主体建筑工程设计单位进行技术复核。
　　外窗深化设计文件应符合主体建筑工程设计要求，包括外窗产品系列规格、安装构造图纸、性能指标计算书和使用年限及维护保修等要求，以及明确外窗产品与工程送检样窗的品种系列规格以及性能指标等内容，确保送检样窗符合主体建筑工程设计和外窗工程质量验收要求。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对主体建筑工程设计和外窗专项深化设计文件中有关外窗产品与工程的性能指标和质量技术要求进行严格审查把关。未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建筑外窗设计图纸，不得用于组织外窗产品生产与工程安装施工。
　　三、强化外窗工程现场施工管理和保修管理
　　严格执行外窗进场验收制度，进场验收应核查外窗整体质量和质量证明文件，包括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和出厂合格证。进场复检应严格执行见证取样制度，复检门窗应从进入施工现场的成品门窗中随机抽取。
　　施工单位应制定外窗专项施工方案，明确构造做法和工序管理措施。实行样板引路制度，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样板间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外窗产品安装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前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对外窗的气密性能、水密性能进行现场实体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JG/T 211）的相关规定。相关检测报告作为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凡未进行外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的工程或检测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工程不得认定节能分部及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外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应按单位工程进行，每种材质、开启方式、型材系列的外窗检测不得少于3樘。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建筑面积;每30000m2可视为一个单位工程进行抽样，不足30000m2也视为一个单位工程。
　　建设单位应建立健全外窗工程的保修管理制度，外窗工程最低保修期限为2年，外窗防渗漏最低保修期限为５年，对保修期内出现的外窗渗漏等质量问题，建设单位应迅速相应，积极进行维修或更换。
　　四、规范外窗工程检测管理
　　检测单位应严格按规范、标准及委托要求对外窗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应有明确检测结论，不得伪造检测数据，不得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的，检测机构应及时报告工程项目对应的质量监督机构。
　　检测机构应将外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原始记录资料和检测全程视频影像（包括显示检测仪器和检测结果数值）留存，以备我局和质量监督机构随时抽查核验抽查，确保检测过程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
　　五、加强外窗工程监督管理
　　区、镇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外窗工程参建单位质量行为、实体质量和工程资料的监督抽查，督促参建单位严格落实本通知精神；外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位置应由工程质量监督现场随机指定并做好固定标记，将安装后的外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现场实体检测报告纳入到房屋建筑工程验收督查抽查资料目录中的节能分部工程验收监督抽查资料。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督机构对不符合标准规范及本通知规定的，责令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未能提供安装后的外窗气密性、水密性现场实体检测合格报告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得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我局将加大对外窗工程的执法检查力度，将外窗工程纳入工程质量动态监管，监督各方主体落实建筑外窗产品和工程质量责任。对发现降低外窗设计标准、使用淘汰外窗技术、弄虚作假检测以及不履行监理监督职责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责任企业和个人相应诚信扣分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对违反强制性标准或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的外窗工程，予以限期整改、停止使用直至责令拆除等处理。
　　六、其他
　　（一）本通知未规定事项按照国家、省相关门窗规范、标准执行。
　　（二）本通知中的外窗不含阳台门。
　　（三）2024年9月1日之后取得主体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商品住宅项目应执行本通知要求。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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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住宅建设发展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新阶段，匠心建设

人民满意的“好房子”是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重要任务。建筑外窗是建设“好

房子”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为进一步强化建筑外窗工程质量管理，确保外窗工

程不滴、不渗、不漏，让人民群众对“好房子”有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现就南海区新建商品住宅建筑外窗的设计、施工、验收、检测、

监督等环节的要求通知如下：

 

  

一、压实外窗工程质量管理首要责任

 

  

建设单位对外窗工程质量负总责，不得降低外窗工程质量标准，必须确保外

窗的使用功能和使用安全；

应将外窗工程纳入施工总承包单位管理。

 

  

结构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外窗

生产企业对设计图纸及外窗深化设计图纸进行会审，形成设计图纸审核确认记录。

涉及建筑节能设计变更的，需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在正式施工前办理合

法有效变更手续。

 

  

建设单位应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的

通知》（建科〔

2008

〕

116

号）

,

在施工、销售现场公示所用各种型号外窗传热

系数、综合遮阳系数、外窗断面、节能性能标识（如外窗取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

应公示证书编号，如未取得节

能性能标识证书，应标注为无），并对公示内容的

真实性承担责任。

 

